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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 2020 年 

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 

 
局属各预决算单位： 

预决算公开是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，为深入贯彻

落实中央、省和市委市政府关于预决算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，

做好我局 2020年预决算公开工作，根据《常州市财政局关于印

发 2020 年常州市市级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常财预

〔2020〕1 号）文件精神，制定局 2020 年部门预决算公开工作

方案，请认真落实、遵照执行。现将有关要求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切实做好预决算公开工作 

（一）公开主体 

局本级和局属各预决算事业单位都应当根据市财政部门统

一要求编制本单位的预决算公开信息，并按照规定时间上报局

计财处汇总，并公开本部门预决算。 

（二）公开内容 

1．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 

（1）部门概况。 

（2）部门预决算公开表。2020 年部门预算公开表共 12 张，

包括：收支预算总表、收入预算总表、支出预算总表、财政拨款

收支预算总表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财政拨款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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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支出预算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（功能科

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

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

款支出预算表、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表、政府采

购支出预算表等。 

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表共 12张，包括：收入支出决算总表、

收入决算表、支出决算表、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、财政拨

款支出决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（经济科

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（功能科目）、一般公共

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（经济科目）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

拨款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表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

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、一般公共预算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表、

政府采购支出决算表等。 

没有数据的空表也要公开，不得自行删除。各部门应确保公

开表格中的明细项目合计数与“合计”栏填列的数据一致。 

（3）部门预决算公开说明。 

2020年部门预算公开说明事项共 14 项，包括：部门收入支

出预算总体情况、部门收入预算情况、部门支出预算情况、财政

拨款收入支出预算总体情况、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、财政拨款

基本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

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预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

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预算情况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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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预算情况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预算情况、政府采购支出预算情

况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、预算绩效情况等。 

2019年部门决算公开说明事项共 14 项，包括：部门收入支

出决算总体情况、部门收入决算情况、部门支出决算情况、财政

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、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、财政拨款

基本支出决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、一般

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情况、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

“三公”经费会议费培训费支出决算情况、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

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情况、机关运行经费支出决算情况、政府采购

支出决算情况、国有资产占用情况、预算绩效情况等。 

在公开“三公”经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预决算信息时，应包

含以下内容：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预决算

总额和分项数额、会议费和培训费预决算总额，并对增减变化的

原因进行说明。“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”公开为“公务用车购

置费”和“公务用车运行费”。“三公”经费决算公开要说明因公

出国（境）团组数及人数，公务用车购置数及保有量，国内公务

接待的批次、人数、经费总额以及“三公”经费增减变化原因等

情况。会议费、培训费决算公开要说明召开会议和组织培训的次

数和人数等情况。 

各部门在进行公开说明时，应确保文字说明中的数据与公开

表格中的数据相一致。如表格为空表或表格中数据为“0”，对应

的文字说明中金额也应填“0”。按要求需与上年决算数（或上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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预算数或本年预算数）作对比说明的，即使发生额为“0”，若有

增减变化，也应填写增减变化原因。若无增减变化，则应写明“与

上年决算数（或上年预算数或本年预算数）相同”。作数据对比

时，若分母为零则无需说明增减比例。 

（4）名词解释。对本单位预决算公开中使用的专业性较强

的名词进行解释。 

以上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要严格按照《常州市财政局关于

印发 2020 年常州市市级预决算公开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常财预

〔2020〕1 号）提供的公开模板进行规范化、标准化公开。 

（5）部门财政专项资金公开。凡纳入各级政府部门专项资

金管理清单的专项资金，都应公开相关资金分配等信息。对于实

行因素法分配的项目，主管部门应及时公开分配因素、权重及分

配结果；对于实行申报制的项目，主管部门应公开项目申报指南，

分配结果等；其他项目也应该及时公开分配结果。各级财政部门

要按照《关于转发<财政部关于全面加强脱贫攻坚期内各级各类

扶贫资金管理的意见>的通知》（苏财办〔2018〕55 号）要求，

在财政部门门户网站或政府网站公开财政扶贫资金安排分配情

况和政策办法等。 

（6）部门预算绩效信息公开。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公开相关

预算绩效情况外，还应将重点项目绩效目标、部门整体支出绩

效目标和部门自评价结果进行公开。绩效目标公开内容参见附

件，部门自评价结果公开内容包括项目基本情况、绩效评价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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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实施情况、绩效评价结论、存在的问题和政策建议等。 

（7）部门政府采购信息公开。除在部门预决算中填报相关

政府采购公开信息外，其他公开要求应按《转发财政部关于进

一步做好政府采购信息公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苏财购

〔2017〕50号）相关规定执行。 

（8）资产管理信息公开。各单位对其占有、使用国有资产

的有关情况进行填报。 

（9）本部门预决算公开管理文件。各部门应公开本部门预

决算信息公开管理制度。 

（三）公开时间 

部门预决算应当在市财政部门批复后 20日（自然日）内向

社会公开。 

（四）公开方式 

对于部门预决算公开，我局须实现“双公开”，即在全省预

决算公开统一平台上公开，在本部门独立门户网站同步公开时，

通过设置链接至全省预决算公开统一平台的本部门页面的方式

进行。 

（五）涉密信息处理 

各单位应当建立健全预决算公开保密审查机制，严格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

息公开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查。各单位在填报部门预

决算公开信息时，对涉及国家秘密的内容不予公开。 



 

— 6 —   

二、保障措施 

1．按时报送部门预决算公开信息。各单位应当按规定要

求编制本单位预决算公开信息，并及时上报局计财处汇总后公

开我局预决算。局计财处及时向市财政部门报送预决算公开情

况，具体报送要求按其另行通知。 

2．继续加大预决算公开信息问责力度。局将根据预决算

公开要求，对预决算公开信息上报较差的单位，加大问责力度，

同时接受市财政部门监督。 


